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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1 頁，共 1 頁

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 書函
地址：702006臺南市福吉一街18巷27號
承辦人：王凱亮
電話：(06)-2288585
傳真：(06)-2280242
電子信箱：ab3chinet@gmail.com

受文者：國立成功大學附設高級工業職業進修學校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26日
發文字號：南市軍訓字第1110200033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轉內政部訂定發布之「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發給津貼原則」

1_0200033A00_ATTCH1.pdf、轉內政部訂定發布之「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發給
津貼原則」1_0200033A00_ATTCH2.pdf、轉內政部訂定發布之「執行災害防救事
項人員發給津貼原則」1_0200033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訂定發布之「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發給津貼

原則」1份（如附件），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111年9月16日臺教國署學字第

1110123739號函理。

二、檢附教育部國教署來函及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南市各公私立高級中等學校
副本：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 函
地址：41341臺中市霧峰區中正路738之4
號
傳　真：0423302764
聯絡人：陳建良
電　話：0437061345

受文者：教育部臺南市第一聯絡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16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國署學字第111012373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來文、附件 (0123739A00_ATTCH2.pdf、0123739A00_ATTCH3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訂定發布之「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發給津貼

原則」1份（如附件），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1年9月13日臺教學(五)字第1110087427號函

辦理。

二、檢附教育部來函及附件各1份。

正本：各直轄市政府教育局及各縣市政府、教育部各縣市聯絡處(教育部臺南市第二聯
絡處除外)

副本：本署學安組

依分層負責規定授權單位主管決行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
. 
裝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訂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線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. 

第 1 頁，共 1 頁

教育部 函
地址：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承辦人：楊詠翔
電話：02-7736-7854
電子信箱：shawncarter@mail.moe.gov.
tw

受文者：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1年9月13日
發文字號：臺教學(五)字第1110087427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發給津貼原則1份 

(A09000000E_1110087427_senddoc2_Attach1.pdf)

主旨：函轉內政部訂定發布之「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發給津貼

原則」1份（如附件），自即日生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內政部111年9月5日內授消字第1110825578號函辦

理。

正本：各公私立大專校院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
副本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1110123739

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■

■■■■■■■收文:111/09/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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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發給津貼原則 
一、為落實災害防救法（以下簡稱本法）第六十一條第一項規定，保障

並慰勞依本法與相關災害防救計畫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之權益及

辛勞付出，特訂定本原則。 

二、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，指不具有軍公教人員身分，且符合下列規

定之一者：  

（一）民防總隊、災害防救團體與災害防救志願組織參加協助救災

編組之人員及受各級政府指揮調度之民間救難團體、志願服

務運用單位之人員。 

（二）未受各級政府指揮調度之志願服務運用單位。 

（三）未受徵調之社工人員、衛生人員及醫事人員等。 

（四）公共事業人員。 

三、津貼發給機關（構）如下： 

（一）第二點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之津貼，由各級政府核發。 

（二）第二點第四款人員之津貼，由各該公共事業核發。 

四、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，在時間、空間尚存有危險威脅之緊急情狀

下，仍勇於承擔風險，積極維護公共利益，且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

各津貼發給機關（構）得依本原則發給津貼： 

（一）出勤執行災時應變搶救、搶修、搶險或災後復原重建之災害

防救相關事項工作。 

（二）輪值時段往返災害應變中心或前進指揮所等。 

各津貼發給機關（構）得視預算編列情形，決定是否發給津貼，或

另訂發給津貼之相關規定。 

五、津貼之發給，以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實際出勤簽到退時數乘以每

小時一定金額核實計算。 

前項每小時一定金額，以外勤消防人員委任第五職等年功俸最高級

月支俸額換算時薪為上限。 

六、第二點第一款至第三款人員，應將符合前二點之相關文件交予其所

屬之團體、組織或機構，並由該團體、組織或機構送各級政府，由



2 

各級政府撥付至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之帳戶。 

七、執行災害防救事項人員已依本原則領取津貼者，不得重複請領其他

性質相同之相關費用。 

八、各津貼發給機關（構）應核實發給津貼，領取津貼者有提供詳實資

料之義務；其有下列情事之一，且經查證屬實者，各津貼發給機關

（構）得撤銷或廢止發給津貼之全部或一部： 

（一）提供之資料虛偽不實。 

（二）重複請領相關費用。 

九、發給津貼所需經費，由各津貼發給機關（構）編列年度預算或以災

害準備金支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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